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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學入學考試中

心 函
地址：100971臺北汀州郵局第64號信箱

(106032臺北市大安區舟山路237號)

聯 絡 人：張雅雯

聯絡電話：(02)23661416分機607

傳真：(02)23661365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07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考試字第10907002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10學年度各項考試日期(公告).pdf)

主旨：本中心110學年度各項考試日期及試務作業調整事項說

明，請查照並轉知貴單位轄屬各高級中等學校及附設進修

學校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中心110學年度各項考試及報名日期如下，敬請各校及早

準備考生報考資料、相片等相關事項：

(一)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日期：109年10月24日（星期

六）；報名日期自109年9月4日（星期五）起至9月10日

（星期四）止；第二次考試日期：109年12月12日（星期

六）；報名日期自109年11月9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1月13日

（星期五）止。

(二)學科能力測驗：考試日期110年1月22日、23日（星期五、

六）；報名日期自109年10月30日（星期五）起至11月13日

（星期五）止。

(三)指定科目考試：考試日期110年7月1日、2日、3日（星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0900898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7/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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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五、六）；報名日期自110年5月18日（星期二）起至5

月27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
二、為利考生與各界瞭解本中心整年度考試安排，本中心出版

年度考試簡章，內容同時包括高中英語聽力測驗、學科能

力測驗以及指定科目考試三項考試，並於應屆考生高三開

學前（109年8月4日星期二）公布。110學年度試務作業或

簡章重要調整事項如下：

(一)各項考試應試有效證件增列「身心障礙證明」正本。

(二)明列可攜帶入座之應試物品中，尺類與圓規等作答輔助工

具之實物圖例及規範。

(三)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已全面採用MP3播放器由個別試場播音，

調整部分違規罰則。

(四)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：

1、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兩次考試之申請審查一次作業，僅欲報

考英聽第二次考試者必須於英聽第一次考試申請期間內提

出申請。

2、 為提升應考服務品質，針對特殊項目中之延長考試時間，

除學測由各節以20 分鐘為限調整為以30分鐘為原則外，並

增列考生如有超出簡章所訂英聽、學測、指考延長時間原

則需求者，得提供相關證明文件申請；另增列診斷證明書

開立之醫院層級。

3、 配合前項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延長考試時間之更動，

學科能力測驗亦同步調整節間休息時間，各天考試下午第

一、二節之節間時間增加20分鐘。

(五)響應環保與無紙化政策，各項考試不寄發考試通知，考生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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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於應考資訊查詢系統開放日起，至本中心網站各項考試

試務專區之應考資訊查詢系統查覽或列印應考資訊，或以

電話語音查詢。本中心對報名時有填寫行動電話號碼之考

生將以簡訊通知網路查詢連結。

三、務請各校留意各項考試報名作業時程，於報名前置作業時

審慎確認考生報考資料，避免因資料錯誤而發生考生報考

或入學資格等情事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

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桃園市政

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

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

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

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、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、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、

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、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、教育

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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